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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起筆，我才發現我對有關殘障人士的資訊一無所知。我很少見到殘疾人出

行，也不知道他們過著怎樣的生活，我甚至要透過網絡，才能對他們有所了解……

今天的中國，每一百人裏就有一位殘障人士，而我們的生活似乎與他們完全脫節，

細讀這份公約，我才明白殘障人士需要我們極大的幫助和鼓勵、支持。 

  權利公約其中一條原則教我們不去歧視。儘管如此，生活中仍有許多人做不

到敞開心屝與殘疾人交流，甚至還有人在潛意識裏形成了一些非常錯誤、偏激的

觀點。我認為，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些與眾不同的地方。有人的鼻子是歪的、

有人的身材太胖了…… 我們總是不太希望別人注意這些缺陷，更不希望有人因

此而為他們掛滿標籤。並且，每個殘疾人也都有自己的特長，甚至有些時候他們

能比我們更優秀，比如電影《阿甘正傳》中的阿甘，他是一個智商僅有 75、腿

腳不便的男孩，他的朋友們對他百般嘲諷、甚至連一些成年人都對他避而遠之。

這樣的他，不但沒有因種種挫折而悲觀，還憑著自己的雙腳跑過了越南戰場、跑

過白宮、跑過世界的角落。 

  盲人雖然不能用眼睛感受人間的美，但是他聽、他聞、他觸摸……這就足夠

了。或許在他繽紛多彩的世界裏，我們才是多長了兩隻眼睛的人。我猜，對亞甘

而言，我們也不過是比他完整一些罷了。每個人都是不完美的，所以，我們不能

憑身體、長相去斷定一個人的善惡好壞，更不能用“有色眼鏡”看待殘疾人。其實，

不僅他們，對所有人都應該放下偏見，才能坦然從寬地溝通。 

  另一條原則說“尊重固有尊嚴和個人自主，包括自由做出自己的選擇，以及

個人的自立”。何謂尊重？尊重即是平等相待。我認為對殘障人士而言，既不避

嫌、也不憐愛，把他當作一個常人就是最好的尊重了。 



  我曾經認識一個“所謂”的殘疾人。當時我還在內地學習繪畫，每週六去畫室

上課時，都能見他早早就調好畫版，坐下來練習；而且他也總是最後一個離開，

一定要大家都出了門，他才慢悠悠地站起來收拾工具。不知道為甚麼，畫室所有

人都很有默契地不問原因。後來我們才知道，原來他小時候出了意外，瘸了腿，

雖然外看無異，但走起路來歪歪扭扭的，他怕人看見了嘲笑他，也怕人處處留意

他，所以最早來、最晚走。 

  儘管所有人都知道了他的病情，但我們依時離開畫室。為甚麼不邀請他一起

回家呢？當時跟著畫室的大哥哥大姐姐一起，也沒想過為甚麼，後來才明白這中

間的道理。如同公約所講，要尊重個人自主。可能他只是害羞，又或許他是喜歡

獨來獨往…….不論他不與我們一同上下課的原因是甚麼，這終究是他的選擇，

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我們要尊重他。“殘疾人需要的不是關愛，是幫助。”這是

我在知庫上看到的一句話。 我們總覺得身旁的殘疾人一定需要關心，需要成為

大眾視線的焦點，其實不然。他們也是平凡人，我們盡可以在他們需要幫助時伸

出援助之手，但也請給他們一點尊重，給予一點選擇的空間，別把他們僅有的自

由給掠奪了。 

  哪怕是當今的社會，殘障人士還是沒有得到充分的愛護，依舊有人不能接納

他們，這是錯誤的。社區中對殘障人士的關注度還需要大大提升，我們要貫切落

實《殘疾人權利公約》，希望在我們的不懈努力之下，殘障人士終能融入社會，

與健全的人一樣擁有自己的幸福生活。 


